浦东新区涉农企业补贴申请须知

1、 补贴对象

       吸纳本区农村户籍就业年龄段内劳动力的涉农企业。

2、 申报流程

1、 申请：符合申报补贴条件的涉农企业，在吸纳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从业人员满半年后，可先由村委会或涉农企业核实并公示后，每年1月、7月向经营所在地的镇经发办领取表格并提出申请（试点单位统一在2011年1月提出申请）。

2、 初审：镇经发办收到企业申请后，会同镇劳动保障所进行联合初审，镇经发办审核企业是否符合涉农企业条件，并签署初审意见。镇劳动保障所审核申请补贴人员是否办理用工手续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并签署初审意见。以镇为单位，由镇劳动保障所汇总后报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复审。
3、 复审：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对各镇所报涉农企业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复审，对通过复审的涉农企业申报材料报区农委。
4、 审批：区农委、区人保局联合确认后，报区财政部门审批。
5、 发放：区财政审批后，由人保局涉农专项资金将补贴资金统一拨付至各涉农企业及涉农经济组织。
3、 申请时所需材料：

1、涉农企业营业执照和机构代码证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由劳动保障事务所审核后退回企业）；

2、《劳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劳动合同原件由劳动保障事务所审核后退回企业，复印件加盖公章后劳动保障所留档）；

3、企业招工登记备案表和社会保险费缴费单；

以上材料，企业初次申请时提供。

4、填写浦东新区涉农企业补贴申请表（一式五份，企业、街镇、就促中心、农委、人保局各一份）。

5、填写浦东新区涉农企业补贴名册表（一式五份，企业、街镇、就促中心、农委、人保局各一份）。

6、企业开具的发票或收据。

